
- 1 -

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4〕699号

申 请 人：王某

被 申 请 人：周口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

申请人王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作出

的《情况说明》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4年 11月 25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情况说明》，并责令

被申请人为申请人办理退休手续。

申请人称：申请人单位自 2004年 4月开始为申请人交纳养

老金，参保合同约定了女工人办理退休的年龄是 50岁。2024
年 11月，申请人到社保中心申报退休，社保中心不予受理，并

告诉申请人“过 5年再来办理退休，到 55岁才能办理退休”。

申请人认为，社保中心单方面变更了参保合同中约定的退休年

龄，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综上，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

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不予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退休申请认

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申请人于 2004年 4月
至 2009年 8月缴纳了 65个月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2009年 9
月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了 183个月的企业养老保险，共计

缴费 248个月。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手续办理工作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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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通知》（豫人社养老〔2013〕43号）规定，灵活就业人员

男年满 60周岁，女年满 55周岁，累计缴费年限满 15年，可以

参照企业职工的有关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其中，曾在原公有制

企事业单位参保缴费满 10年（含视同缴费），且灵活就业 2年
以上的女性参保人员，经本人申请，可以选择在 50-55周岁之

间办理退休手续。申请人为灵活就业参保人员，法定退休年龄

为 55周岁，不符合退休条件。综上，请求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

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王某于 2024年 11月 18日到被申请人

周口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窗口申请办理退休手续，被申请

人工作人员通过河南省社会保障信息系统查知，申请人参加工

作日期和参加养老保险时间均为 2004年 4月 1日，此前无视同

缴费月数，单位名称为周口市某某代理有限公司，周口市某某

代理有限公司自 2004年 4月 1日至 2009年 8月为申请人缴纳

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2009年 9月至 2024年 11月，申请人通

过劳动保障事务代理中心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企业基本养

老保险。被申请人工作人员根据查询的情况，当场即口头告知

申请人满 55周岁才能办理退休手续。2024年 11月 20日，被申

请人作出案涉《情况说明》，告知申请人“按照《河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规范灵活就业人员退休及养老保险待遇

领取有关问题的通知》（豫人社办〔2023〕45号）规定，灵活

就业人员办理退休手续均应严格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

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发

〔2001〕20号）规定执行，即男年满 60周岁、女年满 55周岁

且缴费年限满 15年。因此，王某本月不符合无视同缴费退休办

理条件。”申请人王某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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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期间，本机关于 2024年 12月 10日通过电话听取

申请人意见，申请人称，申请人在 2004年之前就在周口市某某

代理有限公司工作，但某某公司在 2004年才开始为申请人缴纳

养老保险，且时任某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开会时称交到 50周岁

就可以办理退休。申请人不再从事某某公司的工作后，自己缴

纳养老保险至 2024年 11月份。申请人已缴纳 20年养老保险，

符合 50岁办理退休的条件。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对

账单》1份；2.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专用票据 2份；3.河
南省社会保障信息系统查询截图 2份。

本机关认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发〔2001〕20 号）规

定：“三、城镇个体工商户等自谋职业者以及采取各种灵活方

式就业的人员，在其参加养老保险后，按照省级政府规定的缴

费基数和比例，一般应按月缴纳养老保险费，也可按季、半

年、年度合并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时间可累计折算。上述人

员在男年满 60周岁、女年满 55周岁时，累计缴费年限满 15年
的，可按规定领取基本养老金。累计缴费年限不满 15年的，其

个人帐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

不得以事后追补缴费的方式增加缴费年限。”《河南省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手续办理工作管理办法》（豫人

社养老〔2013〕43号）第四条第（三）项规定：“灵活就业人

员，男年满 60周岁，女年满 55周岁，累计缴费年限满 15年，

可以参照企业职工的有关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其中：曾在原公

有制企事业单位参保缴费满 10年（含视同缴费），且灵活就业

2年以上的女性参保人员，经本人申请，可以选择在 50-55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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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办理退休手续”。根据上述规定，可以选择在 50-55周岁

之间办理退休手续的条件是“曾在原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参保缴

费满 10年（含视同缴费），且灵活就业 2年以上的女性参保人

员”，本案中，申请人王某自 2004年 4月 1日由周口市某某代

理有限公司为其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间共 65个月，自

2009年 9月开始一直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养老保险，其不

符合在 50周岁办理退休的规定。申请人作为灵活就业人员，在

累计缴费年限已满 15年的情况下，可以在年满 55周岁申请办

理退休手续。综上，被申请人作出案涉《情况说明》，告知申

请人其不符合退休办理条件，并无不当。综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

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对申请人王某

作出的《情况说明》。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 1月 13日

抄告：河南省社会保险中心


